
 

证券代码：30125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普蕊斯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6 

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



 

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石河子睿新”）持有公司股份 21,171,033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

 

司股份。增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

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。 

5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规定，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等）。 

6、增持资金安排：增持资金来源为赖春宝先生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。 

7、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，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

增持计划。 

8、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、实际控制

人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。 

9、本次增持主体承诺：赖春宝先生承诺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增持数量不超过

公司股份总数的 2%，其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

持计划，并在增持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，

不进行内幕交易、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。 

三、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

1、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

自 2025 年 1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期间，赖春宝先生通过集中竞价

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4,8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28%，增持金额为 6,742,476

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赖春宝 4,648,150 5.85% 4,872,950 6.13% 

石河子玺泰 14,773,473 18.58% 14,773,473 18.58% 

石河子睿新 6,397,560 8.05% 6,397,560 8.05% 

石河子睿泽盛 5,850,000 7.36% 5,850,000 7.36% 

赖小龙 77,350 0.10% 77,350 0.10% 



 

合计 31,746,533 39.93% 31,971,333 40.21% 

注：①赖春宝系石河子玺泰和石河子睿新的实际控制人，杨宏伟及其控制的石河子

睿泽盛为赖春宝的一致行动人，赖春宝与赖小龙系兄弟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。②本次增

持计划实施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 2025 年 1 月 14 日总股本 79,508,000 股为基

数计算；③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以公司 2025 年 6 月 10 日总股本

79,502,540 股为基数计算。④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

一致的情况，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起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0 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

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五、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

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增持人具备本次

增持的主体资格；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尚需披

露本次增持结果公告；本次增持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

款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；本次增持符合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赖春宝先生出具的《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》； 

2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

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6 月 10 日 


